
通海县社会保险中心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奖励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06]139号）文件规定，为做好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确保社会稳定，省级下拨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补助资金，用于保障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享受退休待遇的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体现党和政府对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关注。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社会保险中心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下划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通知》（玉财社〔2015〕53号）的文件要求，为保障取得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企业退休人员按月足额领取独生子女奖励，上级每年定额补助通海县1,640,000.00元，如上级定补不够全年发放数，则不足部分由县级财政安排年初预算承担。

项目实施内容

按《关于贯彻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劳社办[2006]161号）的文件规定，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单独列项，在按就高原则确定要基本养老金计发金额后，再按本人退休上年度全省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基本养老金的5%加发独生子女费。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全部预算金额6,588,864.00元，资金由上级每年定补1,640,000.00元，4,948,864.00元由县级财政全额保障。

项目实施计划

由业务人员在系统内计算生成每月待遇支付金额，制作发放名册，经社保中心内控人员签字，主任签字确认后，待财政将发放款项拨付到零余额账户后，并经财务股确认到账后，按签字后的单据进行拨付，然后经业务人员在系统中进行名册推送，确保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的发放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做好全县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管理，确保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按月足额发放到符合政策的人员手中，体现党和政府对全县持有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关怀。

